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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dium & 

long-term trading and the spot market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consid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t markets. The centralized 

spot market in Shanxi province, in which both the power 

generation and consumption participate in the tradings,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ettlement trial operations under various 

typical grid circumsta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marketized medium & long-term trading connected with the 

spot market in Shanxi provinc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s is to establish the capacity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o carry out the time 

division medium & long-term trading fitting well with the spot 

markets. Combining with the spot market settlement trial 

operation, a new time division medium & long-term trading 

mechanism is designed, including the trading modes, the trading 

cycles, the contract decomposition, the risk control,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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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长期交易与现货市场的衔接是现货市场建设需要考

虑的关键要素之一。山西发用两侧均参与的集中式现货市场

已在各类典型电网运行方式下经过多次结算试运行。文章对

山西在市场化中长期交易与现货市场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尽快建立容量补偿机制、开展适应现

货市场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最后结合现

货结算试运行设计了一种新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包括

交易方式、交易周期、合同分解、风险控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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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号)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电力体

制改革正式启动。该文件及其配套文件对推动符合

国情的电力市场建设进行了纲领性的设计，明确要

逐步建立以中长期交易规避风险、以现货市场发现

价格的功能完善的电力市场。目前，我国电力中长

期市场已基本建立，全国 8个现货市场试点建设地

区均已开展结算试运行。现货市场建设是系统性的

复杂工程，各地区现货市场的机制设计与其电力行

业现状紧密相关，中长期交易与现货市场的衔接是

现货市场建设需考虑的关键要素之一[1-3]。关于我国

电力市场中长期合约与现货交易衔接的研究主要

涉及中长期合约在现货市场的交割[2-7]、中长期交易

曲线的确定[1-4,7-10]、中长期交易机制设计[1,5,11-12]、

双轨制模式下优先发电等政府定价或政府主导合

约的分解[3,5,13-15]等问题。 

中长期合约在现货市场的交割方式主要分为

物理交割和金融交割两种方式[1-3]，山西电力现货市

场为发用双侧均参与的集中式现货市场，中长期以

差价合同的形式作为结算依据，采用金融交割方

式。在此方式下，中长期与现货衔接的首要问题是

中长期交易曲线如何确定。目前运行日的中长期交

易曲线生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中长期合

同电量按一定规则分解至运行日各时段，另一种是

开展约定电力曲线或时段的中长期交易。对尚未启

动现货的电力市场环境下中长期电量分解的研究

较多[16-18]，但其并不适用于现货市场。文献[7]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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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标准化金融交割曲线的中长期交易电量

执行、分解与结算方法，有助于实现现货与中长期

的兼容与协调运行；文献[8]针对集中式现货市场中

差价合同分解算法对市场力抑制效果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研究；文献[9]提出一种兼顾不同类型机组出

力特性与现货市场市场力抑制的中长期合约电量

分解算法；文献[10]设计了兼顾各流域梯级水电站

间公平性的中长期合约分解方式，能够为现货市场

提供均衡化的竞价空间。这些研究对现货市场环境

下中长期合同电量的分解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对

于双侧参与的集中式现货市场，由于中长期曲线分

解直接关系发电侧与用电侧双方的利益，若分解规

则未在中长期交易前发布，或分解规则不够简明导

致交易时对分解结果没有清晰的预计，均易引起市

场主体对分解公平性的质疑，广东在现货结算试运

行中即遇到此问题。文献[11]指出与现货市场衔接

的中长期市场需具有月内高频率连续开市、合约灵

活调整、分时曲线交易的特点，设计了 3种提升交

易开市频次和市场流动性的中长期月内交易新模

式并进行了适应性对比；文献[12]指出为适应现货

市场，我国应建立带电力曲线的中长期场内集中交

易，并借鉴国外电力期货设计，对中长期市场建设

提出建议。这种建立适应现货市场的中长期交易机

制的方式，在市场主体签订中长期合约时即确定了

曲线分解，能够较好地避免市场主体对中长期曲线

分解的质疑。 

中长期与现货衔接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有无发

电容量充裕性保障机制，其主要涉及中长期与现货

价格体系的衔接。对如何确保电力市场环境下的发

电容量充裕性，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文献[19]通过对完全竞争的单一能量市场的建

模研究及现实条件下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讨论，认

为单一能量市场模式所具有的价格波动特性很难

为投资者提供清晰和稳定的投资信号，难以确保发

电容量的充裕性。文献[20-23]对澳大利亚稀缺定价

机制、英国容量市场、美国 PJM容量市场、美国德

州稀缺定价机制(或称为价格增量机制)、智利容量

补偿机制等保障发电容量充裕性的多种方法在理

论和应用方面的优缺点、适用范围、配套措施等进

行了研究、比较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发电

容量充裕性保障机制的建设提出建议。目前虽然对

电力市场环境下单一能量市场能否保障发电容量

充裕性依然存在争议，但对于风电和光伏等波动性

强的新能源装机高占比的市场，建立发电容量充裕

性保障机制被认为是必要的[22-26]。 

目前对国内发用双侧均参与的集中式现货市

场中市场化中长期与现货衔接的研究尚不充分，缺

少结合结算试行实际状况和运营数据的分析。山西

现货市场至今已完成 6次共 122天结算试运行，现

货市场规则体系经过了多轮次滚动修订和结算试

运行检验，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但其在省内市场化

中长期合约与现货衔接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和市场建设的深化。

对山西中长期与现货衔接问题进行细致深入的分

析，研究其机理并探索其对策，可为全国其他地区

现货市场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发。 

1  山西电网概况 

1.1  电源结构 

截至 2020 年底，山西统调电源总装机容量

82.2GW，其中，燃煤机组占 59.1%(供热机组占

66.1%)，燃气、煤层气机组占 2.9%，水电机组占

2.5%(含代调抽蓄 1.2GW)，风电装机占 23.9%，光

伏装机占 11.6%，统调风、光最大出力分别达 12.1、

6.9GW，电源调节灵活性严重不足，调峰形势严峻。

统调火电、新能源装机均为北部较多，中南部相对

较少。 

1.2  电网结构和负荷特性 

山西为外送型电网，500kV线路网架形成“三

纵四横”结构，通过 9回 500kV线路与华北主网连

接，北部连接±800kV 雁淮直流送端，南部通过

1000kV长南 I线与华中电网相连。截至 2020年底，

统调最大用电负荷 34.5GW，最大外送电力

10.5GW。负荷与电源呈现逆向分布，中南部负荷

较重，北部较轻。北部电网存在送出断面约束，中

南部设备重载问题突出，存在多处受电断面约束。 

近年来随分布式光伏大量接入，统调用电负荷

早高峰下降较为明显，中午负荷低谷甚至比后夜负

荷更低，负荷高峰主要在 17:00—21:00，夏季最大

负荷一般在 20:00左右，冬季最大负荷一般在 18:00

左右，全年最大负荷一般发生在冬季。 

2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概况 

2.1  现货市场总体设计 

山西集中式现货市场由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

组成，市场架构为“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辅

助服务目前仅开展调频市场(前 5 次试运行中开展

了深度调峰市场，第 6次试运行暂停了深度调峰市

场[27])。采用节点电价机制，申报与出清价格范围

目前均为 0~1500元/(MW·h)，以发电侧分时节点电



22 王小昂等：山西电力现货市场中长期与现货衔接问题及对策 Vol. 46 No. 1 

价加权平均值作为用电侧统一出清价格，中长期交

易及现货市场均采用顺价模式。 

D–1 日(D 为现货运行日)，在发电侧，火电机

组从最低技术出力起始，自由选择 3~10 段量价递

增曲线申报，“报量报价”参与市场；新能源申报

96点功率预测曲线以“报量不报价”方式参与市场，

优先进行市场出清。在用户侧，批发用户(含售电公

司)申报 D日 96点计划用电曲线以“报量不报价”

方式参与。 

发电侧和用户侧均采用“双结算”机制：运行

日发电侧日前计划曲线与中长期合约分解曲线(包

括政府定价电量分解曲线)的偏差按日前价格结算，

实际发电曲线与日前计划曲线的偏差按实时价格

结算；用电侧计划用电曲线与中长期合约分解曲线

的偏差按日前价格结算，实际用电曲线与计划用电

曲线的偏差按实时价格结算。 

2.2  中长期交易及其与现货市场的衔接 

2020年山西省内中长期交易(即直接交易)以年

度、月度双边交易为主，以双边交易和挂牌交易方

式开展月内直接交易及月度、月内合同转让交易，

现货结算试运行期间月内直接交易及合同转让交

易频次提高至每周开展。省内中长期交易执行由基

准价(332元/(MW·h))下浮不超 15%的限价，并对火

电最大可出售电量与用户侧总需求的供需比进行

约束(2020年实际约为 1.3)。 

目前山西省内市场化中长期合约与现货的衔

接机制[27-28]为：1）中长期交易时购售双方必须约

定曲线和分月电量；2）分月电量均分至月内每天

后按约定的曲线形状形成中长期合同分解曲线，月

内交易分解方式相同；3）保持月度合同总电量不

变的条件下，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可在 D–2日调

整 D 日合约电量及曲线；4）用户侧中长期日总电

量低于实际用电量 95%的部分为中长期缺额电量，

按中长期合同最高价与实时市场用户侧均价的差

价进行获利回收，回收费用按中长期合同电量比例

在发电侧返还；5）用户侧 D 日每小时中长期合同

比实际用电量超过 200%或低于 50%的电量，按日

前市场用户侧最高价与最低价价差进行获利回收

(第 6 次试运行新增[27])，回收费用在发电侧和用户

侧按 1:1 返还，发电侧按上网电量比例、用户侧按

实际用电量比例返还。 

2.3  市场运行情况 

2020 年省内市场化中长期交易电量规模达

118TW·h，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 50.4%，交易均

价 289 元/(MW·h)。燃煤机组发用电计划已做到应

放尽放，市场化电量占比超过 85%。 

山西现货市场已完成 6次结算试运行，时间分

别为 2019年 9月 1日、9月 18—24日、12月 7—

13日、2020年 5月 10—24日、8月 1—31日、11月

1日—12月 31日。2021年 1月，火电机组日均下

调能力相比第 6 次试运行期间下降近 1GW，而日

均上调受阻容量则上涨约 1.3GW，充分展现了现货

市场对机组顶峰与深调的激励作用，在全国电力供

应紧张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保供作用，并且拓展了新

能源消纳空间。 

3  山西现货市场与中长期衔接问题分析 

3.1  中长期与现货的价格衔接问题 

山西现货市场 6次结算试运行用户侧统一出清

价格算术平均值都显著低于中长期市场价格水平。

如图 1 所示，第 3、4 次均价甚至低于最经济机组

的发电变动成本，并且在电力供应非常紧张、有多

日价格达上限的第 6次，现货均价亦显著低于中长

期价格水平。由于 6次试运行覆盖了各类典型电网

运行方式，有负荷水平较低的春秋季，也有平衡紧

张的度夏、度冬时期，试运行的时段选取等偶然因

素无法解释现货均价水平持续较低的原因。现货均

价水平低有一定必然性的原因：1）中长期交易中

火电企业会考虑固定成本的回收问题，而从中长期

市场锁定大部分电量后，在现货市场中，火电企业

会根据边际成本报价开展竞争；2）山西中长期交

易对价格下限和供需比有限制，未能充分反映供求

状况；3）风、光新能源高出力时会大大压缩火电

机组的竞价空间，而且为避免因调峰被停机，火电

在报价方面竞争更为激烈；4）山西火电装机容量

大，叠加新能源装机的迅猛增长，机组利用小时

数整体偏低，市场在电量方面供过于求较为严重；

5）受制于电量考核要求，部分火电企业过于追求

增加发电量引发更为激烈的竞争。 

 
图 1  历次结算试运行用户侧均价 

Fig. 1  Average price on user side of all previous trial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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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历次结算试运行现货均价水平均显著低

于中长期价格水平，除了供求状况与电量考核要求

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长期交易基于全成本定

价而现货市场基于边际成本定价，中长期与现货这

一价格衔接机制方面的问题在新能源高占比的山

西电力市场中更为凸显。 

3.2  中长期交易电量和价格限制问题 

近年来山西火电企业整体亏损较为严重，同时

由于南部机组发电变动成本显著高于北部，在新能

源不断挤压火电发电空间的状况下，南部火电面临

严峻的生存问题。设置中长期交易价格下限、火电

供需比限制、现货时用户侧每日中长期电量比例最

低限制等约束，是为了保障以中长期为主防控市场

风险，也是为了使中长期价格不至于因恶性竞争而

过低，同时使各火电企业中长期交易电量相对均

衡，以此保障火电企业基本的生存。 

这些限制措施在与现货衔接上出现以下问题： 

1）中长期交易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失效。

由于供需比对交易电量的限制，北部变动成本较低

的火电企业无法在中长期交易中获得更多合约电

量(只能通过合同转让)，中长期交易实质上带有较

强的计划分配性质。 

2）非现货结算试运行期间执行峰谷电价的低谷

市场化用户(暂不考虑峰谷电价时段与现货价格高低

时段差异的影响)，现货试运行时购电价格上升。由

于中长期价格下限、中长期分解与实际负荷曲线偏差

限制，低谷批发用户中长期交易价格无法降低，在现

货试运行期不执行峰谷电价时用电成本上升。虽然售

电公司可通过将低谷零售用户与高峰零售用户打包

进行交易，在现货试运行中获得可观的收益，但由于

中长期合同、用电负荷在曲线方面的价值未显性化和

定量化，造成批发和零售市场价格传导不畅，部分售

电公司拒绝向低谷用户分享收益，并且以不执行峰

谷电价为由提高了低谷用户现货期间的零售电价。 

3）在现货均价水平比中长期更低的情况下，

以防控市场风险为由对现货市场中用户侧中长期

电量最低比例进行限制的做法从逻辑上难以自洽，

易受到用户侧的质疑。 

3.3  中长期合同曲线分解问题 

目前的中长期与现货衔接在合同曲线分解方

面存在以下问题： 

1）当前分解方式对不同的市场主体不公平。

非现货结算试运期间，中长期合同结算仅与电量、

电价有关，与合同分解曲线无关，市场主体在开

展中长期交易及合同转让时不在意曲线形状，仅

考虑电量、电价，全市场的中长期合同价格趋近。

现货结算试运行期，由于大部分中长期合同是在

非现货试运期间签订的，电量均价趋近，市场主

体对其分解出形状各不相同的曲线，必然引起合

同价值发生变化，虽然分解经购售双方确认，但

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意味着造成了各不相同的损

益，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 

2）双边交易合同的分解曲线无法为市场主体

提供灵活的风险管理手段。若分解曲线贴合用电

侧实际用电曲线，则用电侧大部分电量能够避免

以波动性强的现货价格结算，但同样的曲线是否

能满足发电侧规避现货价格波动风险的需求就成

为未知，反之亦然。双边合同的分解曲线难以同

时满足购售双方的风险管理需求，因此使中长期

管理市场风险的作用被打了折扣。 

3）分解电量和曲线调整的本质是利益归属的

调整，D–2日调整中发电侧普遍对用电侧进行了让

利，由于曲线价值未能定量化，这种让利一定程

度上放大了市场风险。山西电量供大于求的整体

形势，造成双边交易为主的模式下，为维持长期

合作关系，发电侧在曲线分解中话语权较弱，分

解普遍由用电侧主导。历次结算试运行中分解曲

线均主要为低谷时段电量较少、高峰时段电量较

多，如图 2，第 5、6 次试运行省内市场化用电日

均实际负荷全天变化不大，但第 5次合同分解曲线

高峰时段电力约为负荷的 160%，低谷时段电力则

约为负荷的 60%；即使第 6次试运行增加了对分解

曲线与实际负荷的偏差限制[27]，两者偏离幅度也只

是稍有缓解。如此分解情形下，现货市场一旦高峰

时段价格大幅升高，发电侧将承受严重损失。 

 
图 2  日均市场化用电负荷与合同分解曲线 

Fig. 2  Daily average market-oriented load and contract 
decomposition curve 

4  对策与建议 

4.1  建立容量补偿机制 

建立容量补偿机制，将机组的容量成本回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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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运行相对解耦，实现中长期交易与现货市场均

基于边际成本报价竞争，能够理顺两者的价格衔接

机制，是放开中长期交易价格和供需比限制、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 

建立容量补偿机制，也是山西在风电和光伏装

机已超 1/3 且将继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下，基于夏、

冬季负荷高峰期电力平衡较为紧张的现实，保障近

期火电等可靠电源生存、中远期系统容量充裕的必

然选择。 

文献[26]提出了一种适应我国国情的容量补偿

机制设计，可定量计算系统发电容量充裕度和每台

机组充裕容量，通过算例仿真验证了该机制的有效

性和适应性。该设计确定机组充裕容量时考虑了一

次能源特性的差异和不同电源发电特性的差异，以

及计划检修时长、厂用负荷、等效强迫停运率等因

素的影响，并根据系统峰值负荷和网络阻塞情况对

机组充裕容量进行适当调整后得到机组可获补偿

容量，容量电价由系统峰荷期间运行的边际机组的

投资成本确定，用户按照峰荷期间的用电负荷来支

付相应的容量费用。该容量补偿机制建设的步骤较

清晰，可操作性较强，有利于实现容量充裕性保障

机制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但该机制未对与现行体

系衔接、过渡过程平稳性等方面进行充分考虑。 

在探索建立容量补偿机制的过程中必须平衡

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了平稳实现过渡、切实发

挥容量补偿机制保障长期容量充裕的效用，提出以

下建议：1）在建立容量补偿机制时，充分研究并

考虑存量电源搁浅成本的差异和回收问题的解决。

2）做好用户容量补偿费用收取与现行电费收取的

过渡衔接(初期可与用户电能电费一并按度电固定

价格收取，中期可根据用户用电量、系统峰荷期间

的实际负荷按一定比例加权收取，最终调整为只按

用户在系统峰荷期间的实际负荷收取；此外，还需

考虑容量补偿用户费用收取、电厂补偿支出的核算

平衡周期及结算支付周期问题)。3）保持容量补偿

机制相关政策、规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让市场主

体形成较长期的稳定预期。4）考虑容量补偿机制

对未来增量电源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5）在目前

电源规划、投资及建设决策的计划性依然较强的状

况下，需研究如何适应电力市场化改革，逐步转变

机制，在相关决策过程中体现容量补偿价格及电能

量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 

4.2  建立适应现货市场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 

北欧现货日前市场中采用的小时交易、灵活小

时交易和块交易，提升了交易的便捷性[29-31]。借鉴

其将电量合约按小时切分的做法，设计了一种新的

适应现货市场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不同于北

欧分散式现货市场 D–1 日交易的应用(不存在合同

分解过程)，该分时段交易机制是与双侧参与的集中

式现货市场相适应的中长期交易，应用于多月、月

度、旬及 D–2日交易，该机制设计包含交易方式、

交易周期、合同分解、风险控制等内容。 

4.2.1  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设计 

1）中长期分时段交易的定义。 

本文所指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是一种适应现

货市场的中长期交易机制，将每天均分为若干个

时段(建议 12或 24个时段)，以每个时段的电量为

交易标的，组织发电侧与用户侧按各时段分别开

展中长期交易，各市场主体根据自身需求自由确

定各时段交易电量，由各时段的交易结果组合形

成各市场主体的中长期合同曲线。 

2）交易周期与合同分解。 

结合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的时长，中长期分

时段交易可按多月、月度、月内和日滚动交易分

别组织。多月、月度和月内交易均按各时段(如 12

或 24个)分别组织，每个时段的成交合同电量按照

标的时期的日历天数平均分解至每日相应时段。

月内交易可按旬开展；日滚动交易逐日(D–2日)滚

动组织，交易标的为 D 日至 D+2 日各时段(如 36

或 72个)的电量。市场主体某一日某个时段的中长

期合同电量为相应时段多月交易分解电量、月度

交易分解电量、旬交易分解电量及日滚动交易结

果之和，如式(1)所示。 

, , ,
, 4, 3, 2,

S i M i X i
D i D i D i D i

Q Q Q
Q Q Q Q

S M X          (1) 

式中：QD,i为 D日 i时段的某一市场主体的总合同

电量；QS,i、QM,i、QX,i 分别为多月、月度、旬交

易 i 时段的合同电量；QD–4,i、QD–3,i、QD–2,i分别为

D–4、D–3、D–2日滚动交易中 D日 i时段的合同

电量；S、M、X分别为 D日所属多月、月度、旬

交易的标的时期日历天数。 

3）交易方式。 

中长期分时段交易的交易方式采用集中竞价

交易与和滚动撮合交易。多月交易、月度交易、

旬交易各时段第一阶段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成交大

部分电量并形成统一出清价，为市场主体提供价

格参照，各时段第二阶段开展滚动撮合交易，发

用两侧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电量需求进行电量买入

或卖出申报，采用类似股票交易的滚动撮合方式

成交。日滚动交易不再分两阶段，仅采用滚动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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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易方式。 

发用两侧均可以买入或卖出电量，通过各时

段分别开展交易即可调整每日各时段的合同电

量，不需要单独开展合同转让交易，也不需要设

置合同电量和曲线调整环节。 

4）限价范围。 

在容量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上，为控制市场

交易风险，可设定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最低和最高

限价，最低限价可与现货市场一致设为 0，最高限

价不应高于现货市场出清最高限价，也不应低于

峰谷电价模式下的峰段电价(不含输配电价)。中长

期分时段交易试运行初期，为避免电价波动过大，

还可以根据现货结算试运行历史价格情况，并考

虑交易周期、交易流动性等因素，逐时段设定限

价范围，当分时段交易运转成熟后应放开逐时段

限价，仅保留最高和最低限价。 

5）成交量约束和金融化限制。 

越邻近现货运行日，中长期分时段交易的价

格必然越趋同于现货价格，波动将加大。分时段

交易开展初期，为做好交易风险防控、充分发挥

中长期规避风险的作用，可对用户侧多月、月度

和旬交易的成交量占实际用电量的比例设置约

束，超出约束的部分进行获利回收。 

集中式现货市场中的中长期合同非物理执

行，实质为金融合约，但现阶段中长期合同金融

化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分时段交易开展初期应

适度管控，可设置如下约束：1）每一个时段发电

侧净卖出电量不得为负，不得超出装机容量，用

电侧净买入电量不得为负；2）在同一交易日内对

同一时段的电量，发用两侧市场主体只能选择卖

出与买入中的一种，不能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

入；3）对用户侧在 D日每个时段中长期净合约电

量与实际用电量的偏差超过一定范围的电量，进

行获利回收；4）用电侧累计卖出总电量不得超过

累计买入总电量的某一比例。 

成交量约束和金融化限制的具体设置和约束

参数值可根据市场运行情况、市场成熟程度、市

场流动性、计量系统精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初期

建议设立动态调整机制，后期应逐步放宽限制。 

4.2.2  中长期分时段交易解决的问题及其优势 

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具有标准化的合约时

段划分及合约分解方式、集中式的场内交易组织、

较好的交易流动性等特点，其有以下优势： 

1）畅通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价格传导。中

长期分时段交易能够突破当前的中长期交易限

价，解决低谷用户用电成本上升问题，便于较为

直观地比较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价格差异，畅

通价格传导。 

2）化解中长期合同电量与曲线分解矛盾。各

市场主体根据自身需求自主交易形成各时段合同

电量，不存在与合同对手方协商进行电量、曲线

分解调整的问题。 

3）为各市场主体提供更为灵活的风险管理手

段。相比双边交易，中长期分时段交易中发用两

侧市场主体的合同解耦，各市场主体可根据自身

发电或用电特性开展各时段交易，有更为灵活的

手段来进行风险管理。 

4）分时段价格信号有助于引导需求响应。在

中长期分时段交易的基础上，可便捷地在零售侧

开展分时段定价的电能交易，鼓励售电公司将明

确的分时价格信号传递给用户，激发用户侧的需

求响应潜能。 

5）通过成交量约束和金融化限制相关参数值

的改变，可以平滑地调节中长期交易的物理属性

程度或是金融化程度，有较好的适应性。 

4.2.3  中长期分时段交易可行性分析 

相比现行双边协商的主要交易方式，中长期分

时段交易虽然大大降低了市场营销、协调谈判等方

面的交易成本，但是其机制更为复杂，以下从交易

技术支持系统、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市场力监管等

方面对其可行性进行分析： 

1）分时段交易所采用的集中竞价、滚动撮合

交易方式是目前较为成熟的交易方式，算法设计不

存在困难，且因批发市场的市场主体仅有数百家，

交易并发量相对股票市场低很多，技术支持系统建

设难度不高。 

2）分时段交易的电量交易逻辑较简单，市场

主体易理解和操作，但时段划分越多，交易的工作

量越大。对此，一方面可通过优化操作界面和技术

支持系统(如一键导入所有时段预设量价信息、一键

置为边际出清价格或当前价格等)成倍减轻交易工

作量；另一方面，初期可以采用较少的时段划分(如

12个)，运转流畅后再考虑细分。 

3）分时段交易在限价、成交量约束、金融化

限制中考虑了当市场力监管尚不完善时对市场力

的防控，可通过相关参数值的调节对行使市场力的

行为进行限制。 

综上分析，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总体可行。

该机制应结合实际进一步研究细化，在技术支持系

统建设和市场主体培训完成后，经过模拟运行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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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试运行，并在过程中不断完善。 

4.2.4  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未来的发展 

基于山西现货与中长期衔接所出现的各方面

问题，建议在现阶段暂停双边交易，全面开展中长

期分时段交易。待分时段交易相对成熟、市场主体

对于曲线价值的认识更加客观、市场监管体系相对

完善后，可在分时段交易基础上，重启双边交易，

并研究引入小时组合的能量块交易，形成以分时段

交易发现分时电能价值、以双边交易和能量块交易

降低市场主体交易复杂度的中长期交易体系，满足

多种多样的交易需求。 

5  结论 

山西面临统调电源调节灵活性严重不足、电量

供过于求与高峰时段电力平衡紧张同时存在的形

势，在各类典型电网运行方式下，发用双侧参与的

集中式现货市场经过多次结算试运行，市场运行总

体稳定，现货市场展现了对机组顶峰保供与降低运

行下限以拓展新能源消纳空间的激励作用，但中长

期与现货衔接存在的问题正成为现货市场进一步

推进的重要障碍。本文深入剖析了市场化中长期交

易与现货市场在电价、电量、分解曲线等方面协调

的矛盾，指出尽快建立符合山西实际的容量补偿机

制及建立适应现货市场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建立容量补偿机制时如何与

现行体系实现平稳过渡提出建议及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针对双侧参与的集中式现货市场，设计了一

种新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

分析，该机制在畅通批发与零售市场价格传导、化

解中长期曲线分解矛盾、提供灵活的风险管理手

段、激励用电侧需求响应、调节中长期金融化程度

等方面有显著优势。由于电力市场受到诸多不确定

性因素影响，本文提出的中长期分时段交易机制还

需在电力市场运行中经受实践检验，并根据实施效

果研究改进和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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